
1021023 cce 修訂 

本   期 
修 課 數      門課        學分 

應 繳 金 額 □新生報名費500元(非學分班免收)   □學分費        元   合計         元 

繳 納 方 式 

□匯款、轉帳（戶名：財團法人華梵大學） 

  (中華郵政局（700）：台北180支，局號：0002808，帳號：0001222） 

 

繳 納 日 期 年 月 日 收 據 編 號 
 

經 辦 人 
 

 

華梵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       學年度   註冊選課單 
 

姓 名 
□新生 
□舊生 

性 別 □男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

聯 絡 電 話 
(日) (夜) (手機) 

電 郵 信 箱   

通 訊 地 址 
         縣         鄉/鎮          路              巷       號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 
         市         市/區          街              弄       樓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學分班課程修讀期滿並經考試及格者，發給學分證明書（非授

予學位證書；欲取得學位者，應經本校入學考試規定辦理）。 
二、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申請退費，依下列標準辦理： 

（一）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 
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 
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 
半數。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（二）已繳教材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（三）本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學員聲明： 
本人已詳閱左列注意事項，且
選課業經本人慎重考慮，所
有費用一經繳納，即願接受華
梵大學學分班相關退費規定
辦理。 

本人親簽： 

 班 別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學分費 

    

    

    

 

【以下欄位由本中心工作人員填寫】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□現金   □支、匯票 

 

 

 

 

 

請於 開課前 併同轉帳證明繳交寄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。 


